长治市财政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告（第1号）
一、相关当事人
当事人：长治市妇女联合会

住  所：长治市英雄中路68号
基本情况

根据《长治市审计局关于涉嫌虚假政府采购58.136万元的审计事项移送处理书》（长审投移〔2025〕13号），经调查，长治市妇女联合会2024年妇女儿童群众性文化服务项目存在先实施后采购的情形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（一）项“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”规定的情形。 
处罚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长治市妇女联合会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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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财政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告（第2号）
一、相关当事人
当事人：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住  所：长治市南环东街51号
二、基本情况

根据《长治市审计局关于长治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经政府采购1514.26万元的审计事项移送处理书》（长审财移〔2025〕8号），经调查，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房屋租赁项目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条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政府采购适用本法”的规定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（一）项“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”规定的情形。 
三、处罚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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